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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函
地址：10637 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2段185
號3樓
承辦人：余欣怡
電話：(02)2376-7156
傳真：(02)2736-5061
電子信箱：hsin00720@tipo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11日
發文字號：智著字第112330000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前於112年8月28日函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協助轉

知各級學校於校園課間或校內各場所(非課堂教學)若有使

用音樂之需求，應事先取得授權一事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貴會112年8月28日(112)音楚字第04494號函及臺北市政

府教育局112年9月7日北市教資字第1123060797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有關旨揭函文內容，本局釐清說明如下：各級學校於校園

課間或校內各場所利用他人音樂，原則上會涉及他人音樂

著作(詞、曲)及錄音著作(錄有聲音版本之CD等)之「公開

演出」利用行為，惟並非所有利用行為皆須取得著作財產

人之授權，若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即屬於合理使用，無須取

得授權：

(一)依本法第46條第1項規定：「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

任教學之人，為學校授課目的之必要範圍內，得重製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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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演出或公開上映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」故依法設立

的各級學校及其授課的老師，可以在授課目的之必要範

圍內公開演出他人之音樂著作，不須另外取得授權，詳

請參考本局「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」之說明(路徑：本局

局網/著作權主題網/首頁/認識著作權/著作權知識+/校

園著作權/8.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)。

(二)依本法第55條規定：「非以營利為目的，未對觀眾或聽

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，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

者，得於活動中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或公開

演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」故學校舉辦年度運動

會、畢業典禮、校慶等「特定活動」，並非經常性辦

理，只要符合「非以營利為目的」、「未對觀眾或聽眾

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」及「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」

三項要件，即符合上述合理使用之規定，不須另外取得

授權。詳請參考本局「非營利性活動中如何合理使用他

人著作？」之說明(路徑：本局局網/著作權主題網/首頁

/認識著作權/著作權知識+/著作權合理使用)。

(三)依本法第65條第2項之概括合理使用規定：「著作之利用

是否合於第44條至第63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，

應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以為判斷之基

準：一、利用之目的及性質，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

利教育目的。二、著作之性質。三、所利用之質量及其

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。四、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

與現在價值之影響。」故校園內個案利用著作之情形，

如依上述四款判斷標準綜合判斷，不致過度影響著作財
05 1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產權人之權利時，亦得主張合理使用，而不須取得授

權，惟若有爭議，須由司法機關於個案中認定。

(四)另視聽著作(影片)於公開上映時，因影片中音樂著作尚

不得主張公開演出權，故學校教師如於課間或校內各場

所播放影片供學生觀賞時，僅須取得視聽著作公開上映

之授權，尚不須另外取得音樂著作、錄音著作公開演出

之授權，併予敘明。

三、至於貴會如欲就各級學校不屬於前述合理使用之利用行為

進行收費時，應先與學校溝通瞭解利用情形，不宜逕認所

有利用行為均無合理使用之空間，並應審慎評估現行收費

方式及費率架構等之合理性及可行性，如未清楚說明即逕

行廣發通知函，將造成校園紛擾，特此提醒。

四、有關校園之著作權相關問題，可參考本局網頁校園著作權

之說明(路徑：本局局網/著作權主題網/首頁/認識著作權/

著作權知識+/校園著作權)及相關Q&A(路徑：本局局網/著

作權主題網/首頁/快速連結/常見問答FAQ/6.教學相關之著

作權Q&A)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(MÜST)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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